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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美术学院党政办公室文件

西美学工〔2022〕23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届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
和近期就业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研究生处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2 届陕西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办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陕教生办〔2022〕12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院 2022

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实际，为确保我院毕业生派遣工作的顺利进

行，保证毕业生顺利离校，现就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
一、近期毕业生就业派遣工作的有关要求

1.毕业生就业材料是毕业生派遣工作的重要依据，各单位要

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做好就业数据整理、审核工作。对已取得

毕业资格的毕业生，如无特殊理由，原则上一律按照各地市和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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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单位要求进行派遣。

2.各教学单位、研究生处要严格落实就业签约“四不准”要

求，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；不准

将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发放与签约挂钩；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

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协议；不准将顶岗实习、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

业证明材料，确保所有就业材料信息完整、真实有效。毕业生可

通过学信网(www.chsi.com.cn)查询反馈本人就业状况。

3.按照省教育厅要求，各单位要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

跟踪服务，完善未就业毕业生台账（学生离校前报就业中心备

案），做到离校就业服务不断线，年底前要向离校未结业毕业生

推送至少 3 条就业岗位信息，并及时更新就业数据。

4.派遣相关政策

（1）升学毕业生。已经升学的毕业生不予办理《报到证》，

由学校根据入学通知书将其户档关系转至升学院校，非全日制研

究生根据研究生培养院校的要求转寄档案。

（2）非全日制研究生。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委联合印

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研

厅函〔2019〕1 号）要求，对取得学籍并完成学业的非全日制研

究生，按照规定与全日制研究生一样统一办理就业手续。对考取

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毕业生，如果已落实就业单位，《报到证》派

至就业单位；如果未落实就业单位，根据毕业生生源所在地的有

关要求办理相关手续，数据库中毕业去向填“升学”。对已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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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非全日制研究生，学生退回本科毕业《报到证》后，根据单位

需要核发新《报到证》，《报到证》备注栏注明“非全日制研究

生”，如果入学前是定向签约，毕业后需按定向合同就业。

（3）《报到证》补办、改派。根据国务院办《公厅关于进

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22〕13 号）精神，为了简化优化求职就业手续，从 2023 年

起，不再发放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》和

《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》，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、改派手

续。

二、毕业生安全教育、文明离校等工作安排

1.为确保毕业生文明离校，明确档案、户口等毕业手续的

办理，请各教学单位、研究生处于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前按计划

按要求开展涵盖文明离校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安全教育、就业

创业知识、就业困难学生帮扶等内容在内的讲座活动。各教学单

位要结合本单位情况开展相应活动，并填写《2022 届毕业生就

业及文明离校教育讲座安排》（附件 1）于 7 月 1 日前报学生处。

2.各教学单位、研究生处要切实加强对毕业生离校前的教育

和管理工作，根据本单位情况制定毕业生文明离校方案，细化管

理措施，严格规章制度，杜绝损害公物、酗酒、打架斗殴等事件

发生。对违纪的毕业生，依据学院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要继续

做好辅导员值班制度，保障信息畅通，及时处理和上报突发事件，

确保毕业生文明有序离校。各教学单位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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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教育管理工作：

（1）毕业生在毕业前实习、联系就业创业等事宜需要外出

的，必须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，并保持与辅导员联系，注意自身

安全。

（2）教育毕业生在离校返家或到用人单位报到途中，提高

保护意识，谨防上当受骗。

（3）教育毕业生要自立自强，勇于创新创业，并保持和辅

导员老师的联系，以便学院及时掌握毕业生动态。

3.2022 年毕业生就业派遣工作将近，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

视毕业生离校前的教育工作，落实责任，教育毕业生严格按照离

校日程办理相关手续，妥善保管报到证、协议书等材料，并及时

到就业单位或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就业主管部门等履行报到手续。

4.2022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具体日程安排。

6 月 19 日—26 日：统一编制就业计划、打印报到证；

6 月 27 日：到教育厅办理毕业生派遣手续；

7 月 1 日—7 月 4 日：处理毕业生派遣遗留问题；

7 月上旬：寄送毕业生档案；

三、开展暑期就业创业市场拓展、毕业生跟踪调研工作

1.加强毕业生跟踪调研服务工作。各教学单位通过跟踪调

查，落实“名生”培养体系。每年有针对性长期跟踪 5-10 毕业

生，深入了解就业去向及动向，掌握毕业生在职业发展中的第一

手资料，及时反馈学院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成效，为进一步深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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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教学体制改革，使之适应经济发展要求提供基础数据支持。

此外，充分发挥已毕业学生的影响作用，拓宽学院与用人单位之

间的联系纽带，增强学院与用人单位之间互动的广度与深度。

2.加强与用人单位及地方人事人才服务部门的联络，创新用

人单位与学院联络的新模式。在深入调研与沟通的基础上，教学

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在暑期可主动走出去，将有实力、有竞争力的

用人单位请进来，深入广泛收集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活动中的意

见及需求，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深入互动，不断扩大我院的社会

影响力，吸引更多优质用人单位来我院招聘毕业生。

3.做好毕业生创业联络工作。在现有大学生创业联盟的基础

上，结合西美艺创空间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相关政策，加强

宣传动员，吸纳更多创新创业毕业生入驻基地，进一步整合资源，

为创新创业毕业生提供更为优质的创新创业帮扶服务。

附件：1.2022 届毕业生就业及文明离校教育讲座安排

2.2022 届毕业生档案整理要求

西安美术学院党政办公室

2022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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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届毕业生就业及文明离校教育讲座安排

院系（盖章）：

主 题

时 间

地 点

主 讲 人

参会群体及人数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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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届毕业生档案整理要求

为确保 2022 届毕业生档案转递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就毕业生

档案整理、转递及保存等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2022 届毕业生档案全部通过标准快递进行邮寄，学生

可通过登录学院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查询档案去向。

二、学生档案应包含以下材料：

1.入学前档案

2.团员档案

3.党员档案

4.学籍卡、学生登记表

5.毕业生登记表

6.毕业生成绩单

7.报到证白联

8.教师资格证申请书（有的装入档案袋）

注：党员档案随学籍档案一同转寄，特殊要求的请提前跟辅

导员说明

三、各教学单位应根据档案包含内容检查毕业生档案是否齐

全。对于缺失档案的毕业生，辅导员需向学生核实情况：一是档

案在学生手中，要及时索回整理；二是档案缺失，由学生在《2022

届毕业生档案信息表》备注栏签字后将大学阶段档案整理归档。

四、各教学单位根据《2022 届毕业生档案信息表》将全部

毕业生档案装袋，并按照已给名单顺序排序，在每份档案袋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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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位置用铅笔标记序号、系别、专业、姓名（2 号字），连同《2022

届毕业生档案信息表》（需加盖所在单位公章）于 7 月 1 日前一

并交至学生处。

西安美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 6月 20日印发


